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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鼓勵教師適才適性發展其專業職能，促使本校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均

衡發展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專任教師得隨時向學校提出申請，經學校同意後兼任行政工作。 

三、 依本要點兼任行政工作教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每週從事行政工作至少 20 小時。 

（二）授課時數應符合基本時數要求。 

（三）暫停研究工作改從事行政工作，學術研究費仍予維持但不另支

給主管職務加給。 

（四）得不兼任生涯導師及生活導師。 

（五）應由學校按年辦理評估。評估通過者繼續聘兼行政工作或經學

校同意後轉任職員；評估不通過者解除兼任職務。 

四、 前點第五款之評估，由學校組成評估小組辦理之，並由教師所在學術

單位主管及行政單位主管提供評核意見。 

五、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期間，限期升等期限之計算，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

等評審辦法辦理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